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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骑乘人的一道安全防线

今年 7 月 1 日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GB811-2022）实施一周年。

当前，电动自行车因经济、便捷已

成为我国群众短途出行及外卖配送的

重要交通工具。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

行车保有量已达 3.5 亿辆，2023 年全

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产电动自行车

4228 万辆，均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

时，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

在攀升。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事

故伤亡人员中，驾驶电动自行车导致的

死亡人数达 8639人，受伤人数达 44677

人，伤亡人数接近非机动车伤亡人数的

70%。这意味着，平均每小时就有 1名电

动自行车骑行者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有

5名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因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

对此，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工程师郝

鑫瑞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

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70%。”

遇到危险后的最后一道防线

“肉包铁”，常被用来描述电动车骑

乘人的状态。这是因为电动自行车结构

特殊，骑乘人处于裸露无保护状态，骑乘

人的头部处于突出位置，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头往往先着地或者撞击车辆以及

其他物体，且遭受的撞击力量巨大。有研

究显示，颅脑损伤是道路交通事故致死

的最主要原因，而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

故中，因颅脑损伤致死的比例更高，超过

80%。

而安全头盔作为骑行交通工具驾乘

人员常用的头面部保护装置，长期以来

在降低交通事故中因头部受伤导致严重

伤害或致死性伤害的危险性上发挥着巨

大作用，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遇到危险后的最后一道防线。《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51条规定，摩托车驾驶人及

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

染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伤害防控与心

理健康室副主任邓晓曾公开表示，安

全头盔能够减少 63%的头部受伤和

88%的颅脑损伤，不戴安全头盔的两

轮机动车驾驶员受伤人数是戴头盔者

的 3 倍之多。

头盔呈光滑半球状，受到冲击时

的变形或裂纹以及内部护垫能起到缓

冲作用，还能分散和吸收一部分冲击

力，从而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原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教授刘建

军说，“现实中也有案例，戴了安全头

盔的驾驶者摔倒之后能爬起来，但没

有戴安全头盔的站不起来了，不戴头

盔受到的伤害显然更重。”

尽管这样的认知已获得大多数公

众的认可，但在实际行为上，电动自行

车骑乘人不佩戴头盔的现象仍屡见不

鲜。曾经有人站在十字路口，观察了十

分钟来往的车辆，发现其中骑电动车

戴头盔的只有寥寥十几人，佩戴率只

有 10%左右。

有调查表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不佩戴头盔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发型因素，不想头发被压得扁扁的；

怕热，尤其是夏天；头盔涨价，舍不得

花钱；本身戴眼镜，不方便戴头盔；没

有地方安放，不想停车后一直拎在手

里。此外，为应对检查，骑乘人对安全

头盔带而不戴、象征性戴的行为也时

有发生。

“五步法”正确选购头盔

自去年 7 月 1 日起，强制性国家

标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GB811-2022）（以下简称“新国标”）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国标”在原有

摩托车头盔的基础上，首次将电动自

行车乘员（包括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头

盔纳入标准范围，对产品结构、固定装

置稳定性、佩戴装置强度、吸收碰撞能

量性能、耐穿透性能等方面作了明确

规定，从质量标准上更好地保障消费

者安全需求。

在适用性方面，“新国标”考虑到亚

洲人的头型尺寸，头型由旧标准的大、

中、小、特小四个头型修改为 A、E、J、M、

O 五个头型，兼顾了成人和儿童的需

求；按照形状分为

全 盔 、3/4 半 盔

（春秋盔）和 1/2

半盔（夏盔），适应

了不同季节的适

用需求。

关于消费者应如何选购头盔，郝

鑫瑞介绍了“五步法”。一看，看产品的

外观、结构组成（硬质的外壳、厚实的

缓冲层、较宽且牢固的系带和插口）以

及规范的中文标识，包括规范的厂名

厂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合格标志

等；二闻，用鼻子闻一闻头盔是否有

刺激性气味，选择无气味或气味较小

的产品；三按，用手稍用力按压头盔的

发泡材料缓冲层，选择缓冲层手感密

实或有轻微反弹感，不出坑、不掉渣的

产品；四戴，试着佩戴头盔，头盔与头

部贴合，佩戴舒适，如果配有护目镜，

选择护目镜透光性能更好的透明镜

片；五问，不同头盔种类的防护性能不

一样。“新国标”实施后，B类头盔仅适

用于电动自行车乘员，A 类头盔既适

用于摩托车乘员，也适用于电动自行

车乘员。“在购买头盔时，要选购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郝鑫瑞说，“今年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电动自

行车乘员头盔也纳入了 3C 认证的管

理范围，2025 年 5 月 1 日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头盔将不能出厂销售。”

除了选择质量过关的头盔，掌握

正确的头盔佩戴方法也很重要。专家

介绍，首先，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

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需将后部调节器

开至最大。其次，水平佩戴头盔，不可

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

法保护头后部位置的安全性，头盔前

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

全性。再次，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

晃动并感觉舒适。最后，调整头盔两侧

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

置正好位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

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确

保下颚处留有一指空隙。

郝鑫瑞提醒，“头盔一定要试戴，而

且必须系上头盔颚带，不系扣相当于没

戴，大小不合适甚至还会导致二次伤害。

另外，头盔也有使用年限，骑行者应每隔

三年更换一次。”

尽快推动头盔国家立法

2020年 4月，公安部“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行动期间，

公安交管部门加强执法管理，依法查纠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

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使用安全带行

为，助推养成安全习惯。

2021年 2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

方发布消息称，“行动开展以来，电动自

行车、摩托车驾乘人员交通事故死亡率

同比分别下降 11.7%、14.2%；电动自行

车驾乘人员死亡人数自 2006年以来首

次下降；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平均佩戴

率从行动前的不足 20%提高到当前的

54%，宁波等部分城市安全头盔佩戴率

达到 90%以上，成果显著。”

在立法层面，截至 2020年 11月 26

日，我国共有 40部地方立法对电动自行

车头盔佩戴问题作出了规定，涵盖 18个

省区市。然而，由于全国立法层面没有明

确提出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强制性要

求，很多地方在推进立法时遇到权限问

题，无法强制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对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

施立栋建议，要尽快推动头盔写入国家

立法，以缓解目前地方推动头盔立法合

法性时存在的困难。此外，国家和地方在

立法时，需要考虑并完善头盔生产及销

售标准、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的监管、相

关保险以及头盔寄存等事宜。

“我们预估如果每一个骑行人员

都能够正确佩戴头盔，一年可以挽救

2500～3500 人的生命，全国道路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可以减少 5%左右，这个

比例是非常可观的。”公安部道路交通

安全研究中心城市交通管理研究部主

任戴帅说。

因本报记者 陈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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